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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做好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

管理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省属中等职

业学校、厅直属学校：

2022年 3至 5月，省审计厅对我省 2021年度惠民惠农财政

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（以下简称“一卡通”）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

专项审计，审计报告指出在“一卡通”管理发放工作中存在补贴

资金未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、未及时足额发放、未精准发放等问

题，请各地各校结合工作实际，立即开展“一卡通”管理发放自

查自纠专项整改工作，确保审计指出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，同时，

为进一步做好“一卡通”管理发放工作，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精准认定受助学生资格，确保应助尽助

各地各校要按照《河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

法》要求，扎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提高学生资助

精准度，重点做好脱贫享受政策户和风险未消除的监测对象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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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、低保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孤儿、残

疾人子女、残疾学生、烈士子女、监护人因见义勇为伤亡的被监

护人、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，

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，确保应助尽助。

二、及时准确采集学生信息，确保应办尽办

各地各校要及时准确采集受助学生基础信息，组织受助学生

办理并激活“社保卡”金融账户，对纳入“一卡通”政策清单的

资助项目，全部要通过“一卡通”管理系统发放，对纳入发放名

单的所有受助学生，要完成“社保卡”办理、激活，确保应办尽办。

三、定期通报资金发放进度，确保应发尽发

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，及时通报“一卡通”

工作进度、面临的困难、资金申请、资金下达等情况，确保财政

部门能够及时掌握“一卡通”工作进度、及时协调工作中遇到的

问题，能够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及时足额将资助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

管理系统发放至受助学生“社保卡”，确保应发尽发。

四、积极推动清单结果公开，确保应知尽知

各地教育部门要主动与“一卡通”主管部门对接，做好补贴

政策清单更新和发放结果反馈工作，及时在“河南政务服务网”

完整公布政策补贴清单内容、推送发放结果，方便学生及监护人

能够及时查询学生资助资金发放结果，确保应知尽知。

2022年 10月 9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